
附录一 

「以 12个月平均工资来计算有关法定权益」简介及计算例子 

简介 

《2007年雇佣(修订)条例》有关法定权益计算方法的条文已由 2007年 7月 13日

起实施1。 

 

《2007 年雇佣(修订)条例》的主要目的，是确保在计算雇员的有关法定权益时，

《雇佣条例》界定为「工资」2的所有组成部分(包括佣金及津贴等)均被包括在内。 

 

《2007年雇佣(修订)条例》实施以后，无论雇员的薪酬属何种制度，包括月薪、

日薪或按件计薪等，均须以 12 个月的平均工资来计算有关法定权益，并在计算

平均工资时，剔除「不予计算在内」的期间及工资。 

 

(I) 有关法定权益项目： 

1. 假日薪酬 

2. 年假薪酬 

3. 疾病津贴及有关条文3 

4. 产假薪酬及有关条文4 

5. 侍产假薪酬 

6. 年终酬金 

7. 代通知金 

8. 不遵从就不合理及不合法解雇复职或再次聘用命令的额外款项5 

 

                                                 
1  《2007年雇佣(修订)条例》的适用事宜： 

 于 2007年 7月 13日或之后订立的雇佣合约。 

 如雇佣合约是在生效日期之前订立的，《2007年雇佣(修订)条例》适用于以下情况： 

 雇主须就某工资期付给雇员产假薪酬、侍产假薪酬、疾病津贴、假日薪酬或年假薪酬，

而该工资期的最后一天是在生效日期当日或之后。 

 雇主须付给雇员的年终酬金(或部分年终酬金)是在生效日期当日或之后到期支付。 

 如合约终止时须计算有关法定权益，而合约的终止日期是在生效日期当日或之后。 
2 有关《雇佣条例》下工资的涵盖范围见第三章「工资定义」部分。 
3 包括雇主不当地解雇放取病假的雇员所涉及的赔偿款项。 
4 包括雇主不当地解雇怀孕雇员所涉及的赔偿款项。 
5 如雇主没有按照命令将雇员复职或再次聘用雇员，雇主除须向雇员支付劳资审裁处所判给的金

钱补偿外，亦须向雇员支付一笔额外款项，款额为有关雇员平均月薪的三倍，上限为 72,500

元。 



(II) 有关法定权益项目的计算基础： 

 

以 12个月平均工资来计算有关法定权益 

须采用雇员在《2007年雇佣(修订)条例》订明的「指明日期」前 12个月6内所赚

取的每日(或每月)平均工资，作为有关法定权益的计算基础。如雇员受雇不足

12个月，则以该段较短期间计算7。 

 

各有关法定权益的「指明日期」如下： 

法定权益 假期日数 「指明日期」 

假日薪酬 一天 法定假日当天 

连续多于一天 法定假日首天 

年假薪酬 一天 年假当天 

连续多于一天 年假首天 

合约终止而未放取的日数 终止合约的日期 

疾病津贴8 一天 病假当天 

连续多于一天 病假首天 

产假薪酬9 连续多于一天 产假首天 

侍产假薪酬 一天 侍产假当天 

连续多于一天 侍产假首天 

年终酬金10 - 到期支付日 

代通知金 - 发出终止合约通知的日期 

(如没有预先发出通知， 

则指终止合约的日期) 

额外款项 - 终止合约的日期 

 

                                                 
6 「月」是指「公历月」。 
7 假设雇员于 2007年 7月 5日入职，他在 2008年 4月 4日(即清明节)前的受雇期不足 12个公历

月，该雇员于 2008年 4月 4日的假日薪酬便相等于由 2007年 7月 5日至 2008年 3月 31日内

所赚取的每日平均工资。 
8 如雇员在放取病假时被不当地终止合约，而雇主须计算一笔相等于 7天工资的赔偿款项，则应

以「终止合约的日期」为「指明日期」 
9 如雇员在怀孕期间被不当地终止合约，而雇主须计算一笔相等于 1个月工资的赔偿款项，则应

以「终止合约的日期」为「指明日期」。 
10 适用于合约内没有指定年终酬金款额的情况。 



例 1：如何订定计算假日薪酬的「指明日期」及 12个月的期间，以 2023年「端

午节」为例 

 

 「指明日期」为法定假日当天，即 2023年 6月 22日 

 12个月平均工资以 2022年 6月 1日至 2023年 5月 31日计算 

 

     6月 1日 5月 31日 6月 22日(端午节) 

     
<--- 以此 12个月的平均工资计算假日薪酬 ---> 

       

                

 4月 6月 8月 10月 12月 2月 4月 6月 8月     

2022年  2023年  

 

例 2：如何订定计算产假薪酬的「指明日期」及 12个月的期间，以 2023年 10月

18日起为期 14星期的产假为例 

 

 「指明日期」为产假首天，即 2023年 10月 18日 

 12个月平均工资以 2022年 10月 1日至 2023年 9月 30日计算 

 

     10月 1日       9月 30日 10月 18日 (产假首天) 

     
<--- 以此 12个月的平均工资计算产假薪酬 --->  

      

           

 8月 10月 12月 2月 4月 6月 8月 10月 12月    

2022年 2023年  

 

「不予计算在内」的期间及工资 

为避免平均工资被拉低而减少法定权益，在计算 12 个月的每日(或每月)平均工

资时，须识别《2007年雇佣(修订)条例》列明以下没有付给工资或全部工资的情

况，然后将该期间连同当中雇员所获得的工资一并剔除11： 

 

(i) 雇员放取任何下述假期： 

 《雇佣条例》列明的假期(即休息日、法定假日、年假、产假、侍产假或

病假日)； 

 《雇员补偿条例》列明的工伤病假；或 

 在雇主同意下放取的假期。 

 

(ii) 雇员在正常工作日不获其雇主提供工作。 

                                                 
11 为简化计算平均工资时涉及的行政工作，《2007 年雇佣(修订)条例》作出了技术性修订，将(i)

及(ii)项期间支付的款项推定为「工资」。藉此，雇主在计算平均工资时，一律无须剔除雇员获

全薪的假期（不管是法定假期、年假、产假或侍产假等，或雇主同意其放取的任何其他假期）

与及当中所获得的款项。值得注意的是《雇佣条例》内「工资」的定义并没有因此而改变。 



例 3：如何剔除「不予计算在内」的期间及工资，以 2023年 12月 6日起为期 7 天

的有薪年假为例 

 

 假设该雇员属月薪，而于 2023年 8月 9日起曾放取为期 14星期的产假，

产假薪酬只按工资的 4/5计算。 

 

 以过去 12个月(即 2022年 12月 1日至 2023年 11月 30日)的每日平均工资

计算 7天年假薪酬。 

 

 在计算 12个月的每日平均工资时，须剔除的期间及工资：  

➢ 从过去 12个月期间剔除 14星期的产假期间 (即 365天减 98天) 

➢ 从过去 12个月的工资总额剔除 14星期的产假薪酬 

 

每日平均工资 = 
12个月的工资总额 – 14星期产假薪酬 (元) 

365 – 98 (天) 

 

 

 



计算例子 

（请注意：以下假设例子，用以说明如何计算有关法定权益。） 

 

例子 1 

计算 2023年 1月 1日的假日薪酬 

 

假设 

• 雇员获聘于 2022年 1月 1日 

• 薪酬：日薪 500 元，休息日无薪 

• 在 2022年赚取的工资：154,500元，包括 - 

➢ 工作 300 天（即 365 天－52 天休息日－13 天法定假日）所赚取工资

150,000元 

➢ 9天法定假日薪酬 4,500元 

• 在 2022年放取而获支付少于全部工资的假期： 

➢ 52天无薪休息日 

➢ 4天无薪法定假日（受雇期首 3个月内的法定假日无薪） 

 

不予计算的期间及款额 

• 52天无薪休息日 

• 4天无薪法定假日 

（注：上述 56天为无薪假期，故须予剔除的款额为「0」） 

 

按 12个月平均数计算的假日薪酬 

• 计算在 2022年所赚取工资的每日平均款额： 

  

154,500 – 0 (元) 
= 500元 

365 – 52 – 4 (日) 

 

• 2023年 1月 1日的假日薪酬：500元 

 



例子 2 

计算在 2023年 10月内放取 4天病假的疾病津贴 

 

假设 

• 薪酬：月薪 15,000元，休息日有薪 

• 在病假首天前的 12个月期间赚取的工资：180,000元，包括工作所赚取的工

资及假期款项 

• 在该 12个月内放取的假期：72天全薪假期，包括 - 

➢ 52天休息日 

➢ 13天法定假日 

➢ 7天年假 

 

不予计算的期间及款额 

• 因为雇员在该 12 个月内没有因放取假期而获支付少于全部工资，故须剔除

的期间及款额均为「0」。 

 

按 12个月平均数计算的疾病津贴 

• 计算在该 12个月期间所赚取工资的每日平均款额： 

 

180,000 – 0 (元) 
= 493元 

365 – 0 (日) 

 

• 4天疾病津贴：493元 x 4/5 x 4 = 1,578元 



例子 3 

计算在 2023年 8月内放取 7天有薪年假的年假薪酬 

 

假设 

• 薪酬：月薪 15,000元，休息日有薪 

• 在年假首天前的 12个月期间赚取的工资：180,000元，包括工作所赚取的工

资及假期款项 

• 在该 12个月内放取的假期：72天全薪假期，包括 - 

➢ 52天休息日 

➢ 13天法定假日 

➢ 7天年假 

 

不予计算的期间及款额 

• 因为雇员在该 12 个月内没有因放取假期而获支付少于全部工资，故须剔除

的期间及款额均为「0」。 

 

按 12个月平均数计算的年假薪酬 

• 计算在该 12个月期间所赚取工资的每日平均款额： 

 

180,000 – 0 (元) 
= 493元 

365 – 0 (日) 

 

• 7天年假薪酬：493元 x 7 = 3,451元 



例子 4 

计算 1个月代通知金 

 

假设 

• 薪酬组合： 

➢ 底薪每月 6,000元 

➢ 根据递增比率按月累积及结算的佣金 

• 在终止合约的通知日期前的 12个月期间赚取的工资：600,000元，包括底薪

及佣金 

• 在该 12 个月内放取而获支付少于全部工资的假期：半薪（即底薪的百分之

五十）进修假 15天，获付 1,500元 

 

不予计算的期间及款额 

• 半薪进修假 15天及 1,500元 

 

按 12个月平均数计算的 1个月代通知金 

• 计算在该 12个月期间所赚取工资的平均每月款额： 

（a）予以计算的月份： 

365 – 15 (日) 
x 12 = 11.5月 

365(日) 

（b）每月平均工资： 

600,000 – 1,500(元) 
= 52,043元 

11.5(月) 

  

• 1个月代通知金：52,043元 

 


